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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案中，针对案主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如生活困难、周围人的歧视和排斥、自身较为严重的自卑感和无助感

等，工作者主要运用心理分析理论和人在情境中理论，以社区为依托，在增权的基础上使案主掌握法律知识和

谋生技能，使其认清自身的问题和优势以走出心理困境；同时，政府和相关职能部门加大扶持力度，帮助案主充

分调动资源，发掘自身潜能，使其尽快化解危机，完善自身。

［ 关键词 ］ 个案工作；女犯帮教；优势资源

［DOI编号］ 10.14180/j.cnki.1004-0544.2015.06.028
［ 中图分类号 ］C913.68 ［ 文献标识码 ］A ［ 文章编号 ］1004-0544（2015）06-0153-06

个案工作对出狱女犯的介入研究

（沈阳师范大学 社会学学院，辽宁 沈阳 110034）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1BSH029）；沈阳师范大学重点教改项目（JG2012- ZD028）。

作者简介：艾晶（1976- ），女，辽宁铁岭人，沈阳师范大学社会学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博士

后流动站研究人员。

□ 艾 晶

1 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女性犯罪人数逐渐攀升，造成更多的女性

入狱服刑。 由于与社会脱离，出狱后的女犯在心理、认

知和行为上都出现了不适应性，进而引发新的社会问

题。女犯的长期服刑生活使其对于社会上的新变化，不

能很快地适应，从而形成心理上的迷茫期，特别是由此

而引发的困惑和自我哀怨，再加上社会的孤立和排斥

使其很容易再次走向犯罪深渊。 但是目前社会各界对

于这一问题并未予以足够重视，针对出狱女犯的各项

设施建设和服务还不是很完善，没有专门的机构或服

务人员对出狱后的女犯实施进一步的有效帮助。
由于我国针对出狱女犯的社会救济制度建设还处

于起步阶段，使得女犯出狱后的社会适应和再社会化

存在很大的困境。 当一名犯人尤其是女犯出狱后往往

会面临社会上的各种“有色眼光”，正因为这些有色眼

光，使得女犯在出狱后往往很难找到工作，生活困难；
另外，社会的孤立和排斥也加重了出狱女犯的自卑感

和无助感，造成出狱女犯心理上的失调，从而影响了她

们的家庭生活和社会交往。 如何帮助这一特殊群体重

塑生活的信心和理念，帮助她们更好地融入社会生活，

成为目前社会各界关注的重点所在。
面对我国在出狱女犯矫治和帮助方面的缺失，本研

究试图用社会工作方法进行介入研究，以更好地帮助女

犯解决实际问题。 社会工作是一门兴起相对较晚的学

科，但是社会工作的工作理念和方法是在实践中被不断

认证和完善的。 那么对于出狱后的女犯，社会工作是否

也能发挥积极的作用？ 在具体的社会工作服务过程中，
是否能将专业的服务理论切实地运用到出狱女犯的实

际问题中，帮助案主解决问题？ 在实际的社会工作服务

中，如何处理一些应激性事件？鉴于此，本研究尝试运用

个案工作方法对一名出狱女犯进行实际辅导，以验证社

会工作方法和模式对出狱女犯帮教工作的有效性，帮助

女犯重新树立起对于自己和生活的信心，有效获得所需

的资源，拥有正常的人际交往和社会生活。

2 研究意义及研究方法

针对出狱女犯在心理上的自卑和无助，在人际交往

方面所面临社会的孤立、排斥及工作难找、生活艰难等

一系列问题，本研究运用社会工作专业知识为其在不同

层次上进行增能赋权，帮助案主获得应有的资源，顺利

实现再社会化。一方面可以引导这一群体出狱后的平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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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渡，避免她们再次犯罪，有利于维护家庭和社会秩序

的稳定，促进社会的良性运行。另一方面，通过对出狱女

犯的社会工作模式研究，寻求帮助出狱女犯再社会化的

有效措施，可以为社区制度和机构建设提供参考，为出

狱女犯的社会资源重组提供实践经验，进而为整个社会

对于女犯的接纳和认知开辟一个新局面。
就方法而言，主要以访谈为主，问卷调查为辅。 因

为工作者对案主采取个案工作介入的方式， 所以主要

是通过工作者对案主的访谈， 切实感受案主的情绪变

化、心理发展和行为表现情况，并以此为依据来对案主

进行心理和行为定位， 选取符合案主实际的个案工作

模式，制定出恰当可行的矫治方案。本次个案辅导对案

主的访谈主要是采用半结构式访谈的方式， 即在和案

主见面之前， 针对案主情况制定好相应的访谈提纲和

介入计划， 并且对于访谈中可能会出现的问题做出相

应的应急处理，保证与案主的交谈不偏离主题，同时给

予案主谈话积极性的发挥空间， 以更好地帮助工作者

了解案主信息，保证访谈质量。对案主采取个案访谈的

方式可以从案主那里获取必要的第一手资料， 但是有

些情况下， 由于受案主情绪及实际访谈过程中某种不

可抗力的影响，有时很难获得全面可靠的资料。 因此，
在对案主进行深度访谈的同时， 对于案主所生活社区

居民的调查也是必要的。在本案中，工作者便制定了相

应的调查问卷，通过综合分析，来了解案主周围人群的

情况及他们对案主的接受程度。
同时，结合文献分析方法，整合案主信息，制定科

学的辅导方案。由于工作者本身知识和能力的限制，不

可能面面俱到， 这种情况下文献分析便可以帮助工作

者吸取更多专家学者的经验， 使个案辅导更加科学和

全面，提高了分析的信度和效度。 如在本案中，相关的

文献主要是一些专家学者对于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及

政府关于出狱女犯的相关政策法规等， 在一定程度上

为工作者的个案工作提供了有力的参考。

3 理论基础和文献综述

3.1 理论基础

本研究意在运用个案工作的方法对案主进行矫正

帮教，针对案主问题，拟采用心理社会治疗模式，所以

在进行个案访谈及总结分析的过程中， 主要借助的是

心理社会治疗模式的相关理论，以使辅导更具科学性。
3.1.1 心理分析理论：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心理分析理论在心理学研究上有重要的影响，

他提出个人人格结构分为本我、自我和超我。 只有当本

我得到满足后，才会考虑自我和超我，但在现实生活中，
本我的实现不能超越道德和法律的要求；但如果本我受

到压抑，那么在自我和超我的实现中也会发生冲突，以

致出现人格偏差。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指出要解决这种

本我、自我和超我之间的冲突，自我防御机制是社会人

自身化解人格冲突和矛盾的主要方式。
3.1.2 人在情境中理论： 心理社会治疗模式认为，

心理和社会因素是在生理因素之外影响个人行为不可

缺少的部分，人的行为是受到生理、心理和社会三方因

素综合影响的。也正因为如此，对一个人的行为进行分

析就应该充分考虑到这三重因素的综合作用。
基于以上， 心理社会治疗模式主张把人的行为放

到特定的情境之中，以此来理解案主的行为，才能真正

地以同情心来关照案主的心态， 制定切实可行的访谈

提纲和辅导计划。
3.2 文献综述

随着出狱女犯这一特殊群体引发的诸多社会问题

的出现， 很多学者都对这一特殊群体进行了相应的关

注， 提出了针对这一群体的矫治措施。 梅里·莫拉什

（Merry Morash，1994） 对于美国出狱女犯的社区帮助

进行了一定的研究， 阐述并分析了在美国社区内对于

出狱女犯的帮助举措， 如为出狱女犯提供社区服务的

机会， 这对增强出狱女犯的自身认同和社区居民对于

她们的接受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1］（P120-169）学者韩亚华

对于出狱女犯的心理有着深刻的理解，他认为出狱女犯

在不能获得应有的资源时，会存在嫉妒心理，这种心理

会主导她们的行为，从而造成新的行为偏差。［2］（P28-31）该研

究从心理方面深刻剖析了出狱女犯的特殊心理特征，
对于我们制定有关措施防止女犯重新犯罪具有借鉴作

用。 杨木高关于出狱女犯自卑心理及其对家庭的影响

研究中， 认为出狱女犯在社会生活中的自卑心理对于

家庭和谐和家庭中未成年子女的成长有消极的影响，
会使未成年子女做事自卑，从而产生行为偏差。针对这

一情况，该研究认为应加强对出狱女犯自信心的辅导，
使其能很好地面对生活。［3］（P61-64）唐斌则关注了社会工作

干预下出狱女犯的“同伴研究”，即出狱女犯的交往群

体，认为应引导此类群体建立正常的人际交往关系，并

能从“同伴”那里得到积极的影响。 以此为基础帮助女

犯建立健康的交往圈，从而在他人积极的影响下，树立

正确的行为取向。 ［4］（P68-71）

这些研究都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为我国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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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的帮教研究进行了很好的指导， 本案正是在此基础

上对出狱女犯进行个案辅导， 希望能在女犯心理和社

会资源上帮助案主实现有效的再社会化。

4 案例资料介绍

4.1 案主资料

案主 S，女，37 岁，中等身材，原籍四川，讲一口带

着四川口音和山东口音的普通话，说话大嗓门，喜欢化

妆和追求时尚的东西。 因为家乡贫穷，案主在 15 岁时

离开四川出外打工，有被骗和被拐卖的经历，后被迫嫁

给一个常年病体缠身的人。 曾和多个男人保持不正当

男女关系，因此和丈夫关系恶化，二人长期保持冷战状

态，甚至案主多日不回家也无人过问。案主文化程度偏

低，小学没毕业，没有基本的法律意识和常识。 由于案

主自身经历，不愿意相信周边的人，更不愿意和别人交

流，和邻居也不怎么来往。 直至染上毒瘾，因为毒资缺

乏，经常偷窃他人财物，并走上贩毒道路。 2005 年因偷

窃和贩毒被判处有期徒刑 7 年，于 2011 年出狱。
4.2 背景分析及注意事项

本研究所选取的案主和工作者同在一个村庄，基

于工作者对调查地的社会文化有一定了解， 可以更好

地帮助案主获得所需要的资源。如在该村，随着经济的

进一步发展，一些人的理念也发生了变化。年轻人纷纷

到城里打工，受一些不良文化的影响，再加上所受教育

有限，很多人走上犯罪的道路。 但作为多数村民来说，
很难接受犯罪， 对于犯过罪的女性更是难以理解，因

此， 出狱女犯的社会认同和社会资源的获得在该村都

面临着重重的困难。 本研究中的案主就是一个典型性

的例子，由此，工作者更是小心谨慎，以期更好地帮助

案主。
在实际的访谈中，工作者认真记录案主资料，并在

案主的许可下，进行录音。 在每次访谈之后，工作者都

要将案主资料仔细整理分析， 以便为下次访谈制定合

理的计划。为了保证访谈信息的效果，工作者在每次和

案主交流后都认真核对访谈笔记， 并对访谈过程中案

主的情绪进行原始地记录，例如，在访谈中案主的笑，
是真诚的笑还是无奈的笑，通过仔细分析、辨别来最大

限度地保证所记录信息的真实性， 为研究分析提供可

靠的第一手资料。
在信息记录和分析的过程中， 工作者要时刻记得

自身的职业伦理和职业要求，保持客观中立，明确作为

一名社会工作者的责任，不能因为同情案主的某些遭遇

而不客观分析，对于案主的过错存在偏见和歧视。 在分

析案主资料时，对于案主每次表现出来的问题，都要综

合评析，制定出解决方案，以在下次和案主交谈时对其

进行适当的引导和帮助；另在每次访谈结束后，都要对

辅导过程做一次评估。 合理的评估可以帮助工作者了

解案主的表现情况， 以便更客观地制定下次的矫治计

划，避免重复错误的发生，最大限度地保证辅导效果。
4.3 案主的社会认可度

为更好地了解案主，工作者在介入前，曾通过发放

问卷和随机访谈的形式对案主的社会认可度进行了调

研。 由调研数据可知，在本村中 82%的被调查者表示对

案主的情况不是特别了解， 只知道她是被拐卖到这里

的，并对她的遭遇表示同情。 绝大部分人没有和案主交

往过，认为案主是个不好交流的人，总是趾高气昂，和别

人不来往。 此外，几乎 100%的被调查者都知道案主生

活作风有问题，和不同的男人有染，但是这些人的妻子

并不知道真实情况。 当工作者问到“既然同情案主的经

历，为什么不主动和案主来往”这一问题时，被调查者都

表示因为案主的生活作风问题，怕被别人议论是非。
出狱后，案主有偷窃经历，所以被调查者们一致认

为她是一个不可信的人，不愿意和她来往；又因为她有

贩毒经历，和外面的涉黑团体有不正当的接触，被调查

者觉得和她交往可能会对自身的人身安全造成威胁。
但有 71%的人表示如果她能改好的话，愿意给她一个

机会，只不过他们对此并不抱有太大的信心，认为像她

这样的人一定会再犯的， 还认为吸毒的人很难完全戒

掉，只要一有机会还是会重蹈覆辙。在问到是否愿意给

予案主帮助时，有 43%的女性被调查者表示愿意尝试

一下，但令人不可置信的是，所有的男性被调查者都表

示不愿意，原因是不想让人说闲话。 此外，在工作者问

及“你如何看待主动帮助 S 的人”这一问题时，几乎所

有的人都认为不正常， 觉得如有人这样做一定有更深

层的原因， 如和案主有不正当的关系或是其自身行为

不端等。
4.4 初步问题诊断

4.4.1 生活相对困难。 案主出狱后，身上始终贴着

曾经犯过罪的标签，生活到处碰壁，没人愿意接触她；
找工作也很困难，没有单位愿意接收一个犯过罪的人，
更没人愿意和她一起工作， 案主只能靠做一些零工或

拾荒变卖废品勉强维持生活。
4.4.2 社会的孤立和排斥。 由于案主曾对他人和社

会造成过伤害，在惧怕或者是惩罚的心理作用下，周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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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选择了孤立、歧视甚至排斥案主。 在生活中，几乎没

有人愿意和案主来往，用人单位也不愿意接受她，使得

案主找不到工作。案主笑称自己是被社会抛弃的人，这

种想法是很危险的，可能会引发案主对社会的不满，从

而再次走向犯罪的道路。 我国在这一方面的制度规范

还不十分完善，加上社区监督和引导力度不足，社会很

难改变对像案主这样“有前科”的人的看法。 特别是女

犯，面临的压力更大，这种情况下出狱女犯想要重新融

入社会，开始新生活成为一种空谈。
案主的求职经历如下：在本案中，案主自己想作一

个诚实的人，不想再欺骗别人，在找工作时，案主都会

坦白自己曾犯过罪，入过狱，但也因此遭到拒绝，找工

作非常不顺利。后来，案主碰到一个在监狱里认识的姐

妹，她告诉案主要隐瞒进过监狱的经历，然后再好好工

作就行了，没有单位会拒绝工作努力的人。案主照她的

话去做，果然找到了一份在服装加工公司工作的活，虽

然很苦很累，但案主还是很珍惜这次来之不易的机会，
积极努力，争取多干活。案主的努力工作终于得到了老

板的肯定，谁知好景不长，案主去门店送货，一个认识

的人碰巧经过，看到案主在那工作，就和老板说了案主

的入狱经历。从那以后，案主发现老板看她的眼光就不

对，而且处处挑她的毛病，案主知道老板嫌弃她的过往

经历， 为了维护自己残破的自尊干脆主动离开了。 此

后，在找工作的过程中，更是到处碰壁，没有单位愿意

接收像她这样有前科的人。
4.4.3 自卑感和无助感。 案主从小的经历使她不愿

意相信别人， 总认为人和人之间只是利用和被利用的

关系，而且案主没接受过多少教育，素质较低，使她看

别人总有深深的敌意。自出狱后，人们对她的冷漠和有

色眼光又使案主在生活中变得越来越自卑， 内心充满

无助和苦闷。 自尊让她不能低头，只能装作很坚强，不

在乎，但又无力改变自己的生存现状。
对于像案主这样的女犯来说， 是生活的无奈使她

一步步走向错误的深渊，她从家乡出来，试图改变自己

的生活，这说明她是个不愿意向生活屈服的人，有很强

的自尊心。也正是这样，由其犯罪经历和自身素质过低

所引起的自卑感，案主从不轻易表露，也缺乏诉说的渠

道。自尊和自卑两种情绪深深地困扰着她，使她的身心

俱疲，对自己的生活乃至社会产生了消极的想法。

5 介入过程及成效分析

5.1 矫治目标和流程

在本案中， 我们的目标是让案主能进行正常的社

会交往和社会生活，提高案主的自信心，减少案主的无

助感，增强其面对生活问题的能力。在此基础上帮助案

主进行心理调适，多与人接触，相信他人，建立一个正

常的交往圈子； 在增权过程中帮助案主提高生活适应

的能力，进而找到工作，确立目标，开始正常的生活。主

要分三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问题澄清，工作者与案主建立相互信任

的关系， 帮助案主认识到目前主要存在的问题及问题

的可改变性，让她尝试着面对自己，也面对周围的人。
第二阶段，通过与社区协调，给案主一个服务他人

的机会，在服务的过程中使她感受到与他人交往、帮助

他人的乐趣， 从而加强案主与人交流的能力并借此改

善案主的经济状况。另一方面，社区服务可以让村民感

受到案主的善意，明白一个人的过去并不代表一切，使

社区居民消除对案主的敌意和不安全感。
第三阶段，创设机会让案主学习基本的法律知识，

使其具有一定的法律意识，明白是非曲直，能采取理性

的方式处理问题。
5.2 矫治方案和措施

5.2.1 增权，帮助案主获得所需的社会资源。 很多出

狱女犯都面临着社会资源的缺失，这就需要在一定层次

上为案主增权。 以“增权”为主要取向的社会工作认为，
个人或群体拥有的权力是变化和发展的，无权或弱权的

地位状况通过努力是可以改变的。 ［5］（P231）基于此，工作者

主要引导案主积极参加社区服务和重大事件的社区决

策，来改变案主的不利处境。同时，通过案主和本村村民

的交流，加强彼此的认识，增强其社会认同。
在辅导过程中，工作者要始终相信案主，增强和案

主的交流力度。 在增权的方法论层面，社会工作认为，
个体行为不是被过去事件所决定的， 如能在一种结构

性和社会性的关系中给其一定的机会， 个体能够改变

他自己。 ［6］（P53）因此，工作者鼓励案主进行社会参与，在

和他人的交往中，增强她的交流能力。
增权在矫治过程中可以很好地促进案主的心理和

能力建设，运用增权的方法，使我们把目光放在案主的

优势上，放大一个人的优点，缺点相对就变小了，而且

可以增强案主开始新生活的自信心， 有效地发掘案主

的自我能力和环境资源的优势。 这样从社会工作价值

观的角度切实地维护了案主的利益， 有效避免了标签

效应的影响，从而帮助案主重拾生活的信心，着手建设

自己的新生活。 在本案中，根据案主的情况，工作者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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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从以下三方面为其增权：
（1）资源获得层次：改变案主受到广泛歧视的现状，

加强案主的社会交往和获取社会资源的能力，帮助案主

争取到和健康社会及进步文化相匹配的社会公正和社

会平等待遇。 ［7］（P67）案主在出狱后，社会地位相对低下，没

有获得正常交往的机会，因此，工作者主要帮助案主增

强社会表达和优化资源的能力，强化其社会适应。
（2）个人能力层次：即案主自己获得所需资源的能

力。 就本研究的案主而言，作为出狱女犯，是社会上的

弱势群体，加上自身教育程度较低，没有相应的生活技

能。因此，工作者应帮助案主增强个人能力，①强化自我

效能。
（3）社会交往层次：即提高案主人际交往的能力。

人际关系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源和社会资本， 同时

也是获取和配置资源的一种有效手段和方法。 处于被

社会歧视地位的出狱女犯，社会资源较为缺乏，加上社

会的排斥，使得这一群体很难获得他人的认可。出于自

身交往的需要，在本案中，案主在尝试和他人交往时也

总是碰壁， 由此， 工作者帮助其树立和他人交往的信

心，增强交往的能力。
5.2.2 加强法律知识的教育和普及。 社区应定期举

办有关法律常识的讲座，加强社区居民的法律意识。很

多女性之所以犯罪都是由于自身法律知识的缺失，特

别是对于出狱女犯来说， 是愿意了解一些基本的法律

常识的。
5.2.3 政府加大对出狱女犯的救济力度。 政府可以

设立咨询服务机构， 为出狱女犯提供帮助， 如信息咨

询、心理辅导和就业指导等。 在本案中，工作者借助政

府的相关政策扶持，通过协调，村委会愿意给她提供一

个工作的机会。虽然只是在村内打扫卫生，但是对于案

主来说有了生活的来源，并且通过做一些社区服务，可

以改变村民对她的看法。自此，很多人愿意试着和她交

流，增强了案主的社会接受度。
有了村委会的帮助，案主的生活有了保障，同时以

村委会的名义发出呼吁，希望其他村民也能多帮助她。
另一方面，村民在一定程度上也起到了监督的作用，督

促案主的行为向正确的方向发展。案主感受到了关怀，
这有利于她的心理改造和行为完善， 使其能够积极配

合社区的各项工作，完成矫治任务。

5.2.4 对出狱女犯再社会化的心理调适。 女犯在出

狱后要面对社会的“有色眼光”，再加上长期和社会脱

节，其心理压力很大，她们被排挤在社会边缘，很多时

候又加大了其重新走上犯罪道路的几率， 因此加强女

犯的心理建设是很必要的。
就本案而言， 对案主要采取直接治疗和间接治疗

相结合的模式， 工作者首先和案主建立相互信任的专

业关系，直接和案主进行交谈，对于案主的积极表现给

予支持，正面强化她的行为，对于案主存在的一些问题

则直接介入，帮助案主改变不恰当的行为。
5.2.5 挖掘潜能，主要是帮助案主获得再社会化生

活的技能，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案主解决生活困难

的问题，更好地融入社会。 在本案中，工作者发现案主

对于时尚领域很感兴趣，并且尤其喜欢美甲，于是工作

者便帮其找到了一些美甲的教科书并请人进行指导。
就此，案主学会了很多修指甲的技巧，并且自己创造出

很多新花样。就连工作者都不由得夸奖她是时尚达人，
她不好意思地说希望开一间美甲店， 把到她那的女孩

子都打扮得美美的，认为女孩子就要收拾得漂亮一点。
并且，开工作者的玩笑，说不爱打扮将来嫁不出去怎么

办，基于此，工作者看到了案主的进步。
很多出狱女犯由于长期和社会脱离， 无法跟上社

会发展的脚步，在出狱后，面临生活困难及社会适应的

问题。 这时，工作者要在与案主的交流中发现案主的兴

趣或某方面的潜能来鼓励案主，帮助她们获得生活的技

能，这是出狱女犯能否再次融入社会的很关键的一环。
5.3 案例评估

找出辅导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积累经验是社会工

作评估的目的。 社会工作评估应采用相对方便实用的

方式，以减少时间的消耗和成本的浪费，由此，本案评

估建立在问卷调查的基础上，同时观察案主的行为，对

比其心理及行为在结案时所发生的变化， 根据辅导目

标，对本次个案工作的成效做出评定。 具体如下：
5.3.1 案例的结果评估。 （1）案主的情绪变化：在第

一次接触案主时，她对周围的一切都不感兴趣，心情很

压抑，对生活也失去希望，经过工作者辅导后，愿意与

人交流，可以自食其力，对生活又重新充满信心。（2）案

主的生活变化：刚接触案主时，案主没有固定的工作，
生活难以得到保障，在个案辅导结束时，她能够有一份

①案主的能力应包括适应环境的能力和在各种不利环境下表达需要、获取和控制资源的能力等。 参见康树华、刘灿璞、赵

可：《女性犯罪论》，兰州大学出版社，1988 年，第 12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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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养活自己，同时能积极服务他人，改变了人们对她

的看法， 案主的社会认同度和人际交往的能力得到了

提高。（3）知识技能上的变化：在本案中，案主由开始的

完全不懂法律， 触犯法律受到制裁到懂得基本的法律

知识；由开始的没有一技之长来养活自己，到后来案主

学会了美甲，并且凭着自己对流行时尚的了解，能很好

地利用这一技能来养活自己等， 都充分展示了案主的

进步。同时，案主通过工作，也证明了自己不是无用的，
认为自己可以自食其力，对生活充满希望和信心。

5.3.2 社工辅导技巧评估。 在本案中，工作者由于自

身经验的不足，犯了急功近利的毛病，曾一度使辅导陷

入僵局，经过督导老师的耐心讲解，才重新对案主进行

研究、分析，并运用了心理与社会治疗模式的方法及技

巧，和案主建立相互信任的关系，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此

外，工作者运用增权的方法，充分地发掘案主的长处，并

激励案主利用自身的优势，来获得一技之长，拥有立身

于社会的资本。同时，发动村民帮助案主，使案主愿意接

受他人，慢慢地尝试和他人交流。在治疗过程中，工作者

使案主认识到自己的不正确行为，并对其进行矫治，教

会案主理性地面对一些问题，了解基本的法律知识，来

规范自身的行为，基本上取得了预定的效果。
5.3.3 其他。 在本案中，虽然工作者很顺利地帮助

案主解决了生活适应问题，但由于条件所限，仅是从其

所处社区支持网络对其进行了相应的支持和帮助，并

未从其家庭尤其是案主丈夫入手进行相应的关照。 这

主要是因为案主丈夫长期患病在床，夫妻感情恶化，案

主实际上处于独居状态，出于尊重案主的考虑，本案并

未涉及对其婚恋感情的介入。

6 结语

由上述案例可以看出， 对女犯的矫治是一个很复

杂的问题， 女犯的心理往往不是我们平常人可以完全

了解的， 尤其是出狱女犯可能面临无助和自卑等多种

复杂心理状态的困境。 社会上又缺乏对于出狱女犯的

有效帮助途径， 使得这一特殊群体在犯罪和正常生活

之间飘摇。本研究通过对出狱女犯的再社会化的描述，
展现了社会工作在女犯矫治过程中的作用。 社工通过

运用个案工作的心理社会治疗模式与行为矫治模式，
帮助案主认识到自己思想和行为的偏差， 从而愿意接

受社工帮助，开始自己的新生活。这是社会工作者尽的

一点绵薄之力， 但展现的是社会工作的巨大力量和发

展空间， 相信社会工作对于出狱女犯的辅导会发挥更

大的作用，为社会和谐贡献应有的力量。
在我国，随着女性犯罪的增加，女犯的帮教也面临

着很多困难，在生活或工作中，歧视女性的情况还普遍

存在， 这些不良影响也是促使女性犯罪增多的重要影

响因素。欧美国家社会发展起步早，更早地面临了这一

问题，对此它们都做了深入地探讨和研究，形成了较为

成熟的模式，给我们提供了一定的参考，①这些模式和

方法如能在实务中进行相应地推广， 相信女犯的帮教

资源会更多，这将更好地解决女性犯罪问题，促进两性

的和谐发展。
我国的社会工作刚刚起步， 还没有得到社会的广

泛认可，仍处于发展阶段。 在对出狱女犯的帮教上，社

会工作的理念在实际的工作中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加快社会工作走向职业化和专业化，仍有广泛的空间。
随着我国社会建设的不断进步， 国家逐渐认识到发展

社会工作的必要性， 发布了一系列促进社会工作发展

的文件，加大社会工作人才的培养，同时通过政府购买

服务等方式支持社会工作的发展， 这些都对未来女犯

的社区矫治提供了相应的可能性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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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如欧美对于出狱女犯提供社区服务的机会，并侧重于家庭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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